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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2008-05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控股股东征集公司股权协议受让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8 年 1 月 15 日,本公司刊登了提示性公告，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联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4.01%的股份通过公开

征集意向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2008 年 1 月 21 日,本公司刊登了进展公告，

披露股权转让事项正报省级相关部门审批。 

 日前，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通知，江苏省人民政府已批准本次股权转让行为(苏
政复〔2008〕5 号)。控股股东拟按相关程序，征集其所持有的占本公司总股本

24.01%的股权受让方，并要求本公司按照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发布国联集团股权转让信息公告。 

根据证监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就国联

集团征集本公司股权协议受让方之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转让股份及本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证券代

码 000418 ， 200418 ）。 本 公 司 的 基 本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网 站

http://www.littleswan.com。《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刊登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指定媒

体。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A 股

87,673,3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1%，拟将其全部协议转让。该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拟受让方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外企业法人（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参与受让。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组成的

联合体共同作为意向受让方。 

1、具备与标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白色家电行业相同的行业背景，具有

明晰的经营发展战略与目标，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以行业整合和产业运作

为根本目的，能与标的上市公司主业形成明显的协同互补发展优势，在白色家电

行业具备良好市场地位及形象，在标的上市公司主业方面行业地位相对领先。 

2、应为设立时间三年以上且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法人，资信状况良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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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经营记录，并具备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各项资格条件。 

3、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2006 年底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元（或等值外币），最近三年有较好的净资产收益

率，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4、其董事、监事、高管无《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之情形。 

5、具备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能力。 

三、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时间及要求 

国联集团接受意向受让方递交《意向受让资格申请书》的时间为上述资格条

件信息公开披露后 5 日内，《意向受让资格申请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和

内容: 

1、意向受让方及实际控制人简介，包括历史沿革、主营业务介绍、管理团

队、关联企业及关联关系、营业执照复印件； 

2、意向受让方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3、意向受让方对标的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 

4、意向受让方内部决策文件（包括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 

5、递交《意向受让资格申请书》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

件等）。 

以上资料均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且以书面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

送达。 

国联集团联系人：陈  亮  

办公电话：（0086）0510—82831022 

移动电话：13961600022 

传    真：（0086）0510—82833940 

电子信箱：chenl@glgc.com.cn 

联系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168 号国联大厦 19F 

邮   编：214003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程序 

本次股权转让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第 19 号令《国有股东

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之规定组织实施。具体程序步骤如下： 

1、国联集团披露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并在 5日内接受

意向受让方提交《意向受让资格申请书》。 

2、在经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联集团组成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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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小组评审后，国联集团向所有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发出《要约邀请

书》，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要约书》。 

3、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联集团聘请相关专家组成

评审组评审；无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联集团根据评审意见，确定最

终受让方，与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五、其他 

本公司股票(000418，200418)将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2008 年 2 月 1 日继

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1 月 28 日 


